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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部分A股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A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
强投资者信心，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同意公司将47,786,169股A股库存股的用途由“维护公司价
值及股东权益”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予以注销（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
及2026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A股库存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47,786,169元，由17,628,925,829元变更为17,581,139,660元 1。
1此数包含公司拟回购注销的81,712股A股限制性股票，该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

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2026年6月27日至2026年8月10日。
（二）申报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
联系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38676798
传真：021-38670798
邮编：200041
（三）其它：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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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京西路768号405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54
2,653
1

8,062,352,491
6,667,156,040
1,395,196,451

46.034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0684
7.9664

注：有权出席股东会并投票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7,513,622,829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A
股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8人，列席18人，全体董事列席本次会议；2、公司董事会秘书徐岚女士以及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由公司
股东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基本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45,541,961
1,356,591,948
8,002,133,909

比例（%）

99.6758
97.2330
99.2531

反对

票数

10,561,895
15,975,936
26,537,831

比例（%）

0.1584
1.1451
0.3292

弃权

票数

11,052,184
22,628,567
33,680,751

比例（%）

0.1658
1.6219
0.417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部分A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663,590,999
1,394,396,450
8,057,987,449

比例（%）

99.9465
99.9427
99.9459

反对

票数

2,808,445
1

2,808,446

比例（%）

0.0421
0.0000
0.0348

弃权

票数

756,596
800,000
1,556,596

比例（%）

0.0114
0.0573
0.0193

(二) 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
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

理基本制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变更部分A股
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325,042,428

3,343,091,466

比例（%）

99.3542

99.8935

反对

票数

10,561,895

2,808,445

比例（%）

0.3156

0.0839

弃权

票数

11,052,184

756,596

比例（%）

0.3302

0.022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议案2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3、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15,303,000股A股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牟坚、陈文倩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20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1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无需由

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372
3,368
4

314,445,402,360
296,175,987,530
18,269,414,830

89.845899
84.625813
5.2200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本行
董事会召集，谷澍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314,276,361,939
比例（%）

99.946242

反对

票数

92,480,303
比例（%）

0.029410

弃权

票数

76,560,118
比例（%）

0.024348
2、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314,358,091,038
比例（%）

99.972233

反对

票数

85,143,471
比例（%）

0.027078

弃权

票数

2,167,851
比例（%）

0.000689
3、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对外捐赠额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314,372,561,271
比例（%）

99.976835

反对

票数

70,430,089
比例（%）

0.022398

弃权

票数

2,411,000
比例（%）

0.000767

4、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标准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314,431,877,571
比例（%）

99.995699

反对

票数

11,270,938
比例（%）

0.003584

弃权

票数

2,253,851
比例（%）

0.000717
5、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标准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314,431,890,171
比例（%）

99.995703

反对

票数

11,492,289
比例（%）

0.003655

弃权

票数

2,019,900
比例（%）

0.000642
6、议案名称：选举张玉青女士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票数

314,014,271,946
比例（%）

99.862892

反对

票数

428,386,914
比例（%）

0.136236

弃权

票数

2,743,500
比例（%）

0.000872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4

6

议案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聘请2026 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董事薪酬标

准方案

选举张玉青女士
担任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

同意

票数

32,158,969,285

32,158,472,914

32,128,637,024

比例（%）

99.959520

99.957977

99.865238

反对

票数

10,855,503

11,265,874

40,612,115

比例（%）

0.033742

0.035017

0.126234

弃权

票数

2,167,851

2,253,851

2,743,500

比例（%）

0.006738

0.007006

0.0085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6年6月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张玉青女士的任职资格尚需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期3年，自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核准之日起计算。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冰玉律师、吴双可欣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等相

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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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2026-031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至5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1月至5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能源电力

水资源与环境

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

其他

合计

新签项目数量（个）

2206
378
378
229
3191

新签合同金额

2767.11
402.55
844.03
141.40
4155.08

同比增减

-8.15%
-33.79%
-17.02%
37.92%
-12.34%

注：1.能源电力业务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火电、新型储能、核电、电网、氢能、地热能、海洋

能、生物质能等；2.水资源与环境业务包括水利、水务、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工程、海洋工程、土壤修复、环保
工程（非水、土）、节能工程等；3.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业务包括房屋建筑、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市政、机场、港口与航道、
矿业等；4.其他业务指除以上三项业务外的业务；5.上表中分项数据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境内

境外

合计

合同金额

2861.61
1293.47
4155.08

同比增减

-24.22%
34.18%
-12.34%

注：上表中分项数据之和与合计数之间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以上为阶段性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
并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的相关规定，为更好地反映基金投资风格，提
高基金业绩表现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可比性，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6年7月27日起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
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及调整前后的业绩比较基准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基金全称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城镇消费主题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支柱产业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东方高端制造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兴瑞趋势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兴润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东方享悦 90 天滚动
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原基金合同业绩比较基准

标普中国A股300成长指数×30%+标普中
国A股300价值指数×45%+中证综合债指

数×25%
标普中国A股300指数收益率×70%+中证

综合债指数收益率×30%
60%×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40%×中债总

全价指数收益率

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0%＋银行活
期存款利率×20%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中债总全价指
数收益率×40%

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70%+恒生
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调整）×10%+中

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20%
中证8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
率（使用估值汇率调整）×10%+中债综合全

价指数收益率×30%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90%+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恒生指数收益率×5%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银
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20%

调整后的新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85%+中证综合
债指数收益率×15%

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75%+中证综合
债指数收益率×25%

中证科技1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
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5%+中
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

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80%+
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
率×10%+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

收益率×10%
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65%+中证港股
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25%+中
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收益率×10%+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5%+中证
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5%

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上述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要素的原因、差异及影响详见附件《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
性说明》。

二、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修订内容
（一）基金合同具体修订内容包括：在“基金的投资”章节中的“业绩比较基准”部分列明基金调整

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设定原因（包括与基金产品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比例限制的匹配
情况）、基准要素相关信息（包括发布机构、代码、查询途径等）、业绩比较基准的计算方法、管理投资
偏离业绩比较基准的定性或定量方法，以及未来可能变更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形和程序。基金管理人
将一并修订托管协议（如有），并更新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相关内容。

（二）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基金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的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将在基金管理人网站（www.orient-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发布。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三、上述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如有）自2026年7月27日起生效。
四、其他事项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628-5888
公司网址：www.orient-fund.com
（二）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
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6日
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1、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标普中国A股300成长指数×30%+标普中国A股300价值指数×45%+中

证综合债指数×25%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800指数收益率×85%+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1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重点投资对象为经过严格筛

选的优势行业中的龙头企业，通过定量模型和定性分析的结合，筛选出具有投资价值的个股，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谋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
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盘别/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
金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标普中国A股300成长指数和标普中国A股300价值指数调整为
中证800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5%提高至8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
素权重从25%降低至1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
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800只股票构成，
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指数样本量大，行业覆盖面广；较原基准要素市场
表征性更强、认可度更高。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
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2、东方策略成长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标普中国A股300指数收益率×7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3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800指数收益率×75%+中证综合债指数收益率×2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采用全市场选股策略，通过分

析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确定基金重点投资的行业，在风险控制的框架之下进行积极主动的投资管理，
自上而下配置资产，自下而上精选证券，从而追求管理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
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盘别/市值覆盖、
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标普中国A股300指数调整为
中证800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0%提高至7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
素权重从30%降低至2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
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800指数由沪深市场市值较大、流动性较好的800只股票构成，
反映沪深市场大中盘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指数样本量大，行业覆盖面广；较原基准要素市场
表征性更强、认可度更高。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
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3、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6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40%×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科技1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股票资产主要投向与“创新科技”概念

相关的行业，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分析，在大类资产配置基础上精选个股，从而在严格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投资风格与

主题库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主题界定、市值覆盖、行业与个

股分布等，本基金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沪深300指数调整为中证科技100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60%提高至8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
素权重从40%降低至1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
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科技 100指数选取研发强度较高、盈利能力较强且兼具成长特
征的科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A股范围内科技龙头上市公司证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
金主题界定更契合。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
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4、东方城镇消费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0%＋银行活期存款利率×2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城镇消费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10%+活期存款基准利率×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债券资产采用全市场策略，运用类属资产

配置策略、久期调整策略、期限结构策略等多种积极管理策略，优选具有投资价值的个券。综合考虑
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基准指数
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本基金新增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作为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指数。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80%提高至85%，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
权重设置为10%，同时将现金类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20%降低至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
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隶属于中债总指数族，该指数成份券由在境
内公开发行且上市流通的记账式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银行债组成，是一个反映境内利率类债券
整体价格走势情况的分类指数，与本基金实际持券风格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
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5、东方支柱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60%+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4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指数收益率×85%+中债-总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基准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

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60%提高至8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
素权重从40%降低至1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
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
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6、东方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70%+恒生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调

整）×10%+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2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高端制造主题指数收益率×80%+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

益率×10%+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港股投资策略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
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的港股通
标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恒生指数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80%提高至90%，其中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与港
股通标的股票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分别调整为80%与10%；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
重从20%降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
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选取符合港股通资格的上市公司证券
作为样本，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金实际投资更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
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7、东方兴瑞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证800指数收益率×60%+恒生指数收益率（使用估值汇率调整）×10%+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3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证 800指数收益率×65%+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

25%+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10%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港股投资策略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
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
的港股通标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恒生指数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70%提高至90%，其中股票资产中的A股股票与港
股通标的股票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分别调整为65%与25%；同时将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
重从30%降低至10%，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
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选取符合港股通资格的上市公司证券
作为样本，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金实际投资更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
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8、东方兴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9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恒生指数收

益率×5%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收益率×

1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5%+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收益率×5%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同时涉及基准指数、基准要素权重调整，并按照要求对业绩比较

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可在综合分析可转债的债性特征、股性特

征等因素的基础上，利用BS公式或二叉树定价模型等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选择其中安全
边际较高、股性活跃并具有较高上涨潜力的可转债品种进行投资。并结合本基金的具体投资比例限
制“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及可交换债券的比例合计不超过基金资产的 20%”，
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
基准指数券种、久期、信用等级分布特征等，本基金新增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作为可转换债券资产所
对应的基准指数。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本基金的港股投资策略是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综合考虑基准指数与产品定位和投资风格的匹配度，
同时兼顾考虑基准指数的表征性、认可度，以及指数市值覆盖、风格特征、行业与个股分布等，本基金
的港股通标的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指数从恒生指数调整为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90%中利率债和信用债部分从90%降低至80%，将可
转换债券部分设置为10%；同时，将股票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10%中A股股票与港股通标的
股票分别设置为5%与5%，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各大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
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相匹配。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的样本由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可转换债券组
成，反映沪深交易所可转换债券的整体表现，契合本基金投资比例约定、贴合本基金实际债券投资；
中证港股通综合指数（人民币）选取符合港股通资格的上市公司证券作为样本，反映港股通范围内上
市公司的整体表现，与本基金实际投资更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

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9、东方享悦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当前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80%+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20%
调整后新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

（2）新的业绩比较基准选择原因、差异及影响：

此次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涉及基准要素权重调整，不涉及具体基准指数调整，并按照要求

对业绩比较基准表述进行了规范。

基于本基金过往资产配置仓位情况，并结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限制和产品定位，将业绩

比较基准中的债券资产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从80%提高至100%，删除现金类资产所对应的基准

要素权重，从而使得新业绩比较基准中资产类别所对应的基准要素权重与基金过往实际投资运作等
相匹配。调整后的业绩比较基准能够更真实、准确地表征本基金过往的实际投资运作情况及风险收
益特征。

上述调整对本基金投资运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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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注销部分募集

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

简称“募投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已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于近日将其进行了结
项并注销了募集资金专户，节余募集资金利息1.06万元（利息扣减手续费等）已全部转入公司银行账
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公司于近日已将“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5G射频器
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和“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等已结项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利息
36.29万元（利息扣减手续费等）全部转入募投项目“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并注销了相
应的募集资金专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注销部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无需董事会
审议，亦无需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953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4,18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76.5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1,044,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035,261,414.64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8月10日全部到
账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大信验字【2021】第4-00042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
根据《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目：
序
号

1
2
3
4
5
6

合计

项目名称

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电子工程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总投资额
（万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
元）

44,164.59
21,177.05
36,789.12
40,824.76
73,858.20
30,000.00
246,813.72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13日、2023年5月1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剩余全部超募资金47,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公司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新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47,747.45万元，拟使用
剩余超募资金47,220万元及其衍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剩余资金以自有资金补足。项目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1
合计

项目名称

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总投资额
（万元）

47,747.45
47,747.45

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万
元）

47,220.00
47,220.00

由于“电子工程测试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长、技术挑战多、开发复杂度高，需要配备大量高
素质技术人员，同时建设测试生产线，提升公司芯片测试的产能，确保公司在未来半导体发展的局势
中占据行业主导地位。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结项后的剩余募集资金18,932.47万元及其衍
生利息、现金管理收益，用于“电子工程测试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于2023年11月14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
金额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总额由40,824.76万元变更为21,
892.29万元，使用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由 40,824.76万元变更为21,892.29万元，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调整后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募投项目“电子工程测试中心
建设项目”。保荐人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暨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53）。

2024年4月8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和部分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调整及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因外部
环境变化，公司无法与临港规资处有效沟通导致拿地方案的审批推迟，亦无法与政府部门各委办单
位有效沟通导致并联征询批复意见延缓。在取得产证后根据主管部门对用地地块的设计要求，设计
单位重新对施工图进行调整修改，建设规模超过原先体量，项目新增设计两层地下室，整体施工周期
增加，并需要主管部门对设计方案及施工组织方案重新进行专家评审，导致项目建设周期拉长，本项
目投产时间也将随之顺延，董事会同意对“电子工程测试中心建设项目”将原计划达到预订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4年8月延期至2026年3月。（公告编号：2024-022）。

2025年7月27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调整及延期的议案》，由于宏观市场环境、行业技术发展、公司经
营战略等因素变化，公司对研发项目规划进行了调整，拟将原用于“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中的子项
目拟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公司拟加大对 55nm和40nmBCD 先进工艺导入的投入，根据对未来投入规
划的测算，将募投项目延期至 2026年 8月，以实现募投项目建设基础平台性及前瞻性的技术的目
标。保荐人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35）。

2025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高
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6年6月，在综合考量当前
市场需求、募投项目进度、更有效利用募集资金和公司长期发展规划后，将“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
产业化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相应延期至 2027年12月。保荐人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
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43）。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与管理情况

账户名称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

121939323310888

121928744310666

账户状态

已注销

使用中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半导体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成都艾为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无锡艾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
公司

苏州艾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半导体技术有限公
司

深圳艾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
公司

合肥艾为集成电路技术有限
公司

哈尔滨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大连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吴中路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吴中路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8110201013001344792
8110201013501352188

439081861450
03004644696
03004644378

8110201012101685873
03005501767
446885714103

121939323310118
03005824825
03005824795
03005824817
03005824787

121941213410012
121939330310013
121944966010017
121945865310018
121953529210020
411910565110021
121980045910022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使用中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使用中

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已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于近日将其进行了结

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8110201013501352188），节余募集资金利
息1.06万元（利息扣减手续费等）已全部转入公司银行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项目名称

发展与科技储备资金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①
30,000.00

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②
30,335.39

利息及理财收益
（扣除

手续费）③
336.45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④=①-②+③

1.06
注：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金额大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系公司将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

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投入该项目中。
四、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于2025年8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
案》，公司募投项目“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和“马达驱
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已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2025年8月7日，“智能音频芯片研
发和产业化项目”、“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和“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的节余募
集资金合计为21,043.78万元，截至2025年8月28日止，公司已将结余募集资金扣除已签订合同待支
付款项 968.20万元后的 20,075.57万元用于投入到“高性能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以满足市
场需求及公司研发目标，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近日公司“智能音频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
目”、“5G射频器件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和“马达驱动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已签订合同待支付款项
已支付完毕，公司已将节余募集资金利息36.29万元（利息扣减手续费等）全部转入募投项目“高性能
模拟芯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并注销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注销的募集专户如下：

账户名称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艾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吴中路支行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吴中路支行

银行账号

8110201013001344792

439081861450

03004644378

8110201012101685873

03005501767

446885714103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单个或者全部

募投项目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1,000万元的，可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且无需保荐机构或者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因此，本次事项无需董事会审议，亦无需保
荐机构发表意见。

六、其他说明
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此次募投项目结项及办

理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后，公司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同时终止。

特此公告。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82 证券简称：芯动联科 公告编号：2026-018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R

16.17%
15.88%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北方电子研究院有
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610138MA6TX5QL5K□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安徽北方微电子研
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40300051491372X□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收到股东北方电子研

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6月26日
期间，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16.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9%。

本次权益变动后，北方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合计持有数量由 6,495.3894万股减少至 6,379.2894万股，合计持股比例由 16.17%减少至 15.88%，
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北方电子研究
院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安徽北方微电
子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1,095.7472

5,399.6422
6,495.3894

变 动 前 比 例
（%）

2.73%

13.44%
16.17%

变动后股数（万
股）

979.6472

5,399.6422
6,379.2894

变 动 后 比 例
（%）

2.44%

13.44%
15.88%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

注明）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6/25-2026/06/26

/
--

注：上述持股比例计算时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16），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31 证券简称：皓元医药 公告编号：2026-037
转债代码：118051 转债简称：皓元转债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时

“皓元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

牌情况如下：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披露日前一交易日（2026年7月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皓元转债”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118051
证券简称

皓元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7/2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2026年4月21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6年5月2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在保证公司正常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以截至2026年4月20日的公司总股本212,103,972股为基数计算，合
计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31,815,595.8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48,783,589.32元（含

2025年中期分红），占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0.34%。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3日、2026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09）、《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本次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上海皓元医药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皓元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1、公司将于2026年7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

“皓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2026年7月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皓元转债”将停止转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皓元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
在2026年7月1日（含2026年7月1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皓元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1、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2、联系电话：021-58338205
3、邮箱：hy@chemexpress.com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